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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春市乌翠区人民法院关于印发
《开展执调拘联动化解社会矛盾工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乌翠区政法委、乌翠区司法局、乌翠区人民法院、伊春市拘留所：
   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贯彻落实“警地融合”“警民融合”新机制，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执调拘联动作用。制定《开展执调拘联动化解社会矛盾工作实施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根据实施办法贯彻落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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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执调拘联动化解社会矛盾工作实施办法

第一章   总  则

    第一条 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贯彻落实“警地融合”“警民融合”新机制，依托综合治理机制优势推进矛盾纠纷有效化解，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执调拘联动作用，拓展诉源、执源治理有效途径,促进被拘留人所涉矛盾纠纷的化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、最高人民法院、公安部《关于开展司法拘留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意见》、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本办法旨在通过对被拘留人开展说服教育工作，依法敦促其履行相关义务，化解涉执涉诉矛盾纠纷，实现“定纷止争、案结事了”，降低司法行政成本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。
第三条 本办法遵循下列原则：
（一）公正、公平、便民、高效；
（二）尊重当事人意愿；
（三）不违背法律法规、国家政策，尊重公序良俗；
（四）和解、调解优先；
（五）全过程跟踪化解。
第四条  人民法院、公安机关等办案单位要将送拘后的矛盾化解纳入本单位工作职责，与拘留所配合做好被拘留人法治教育及思想引导工作，主动作为，积极攻坚，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拘留执行期间。

第二章  职责分工

第五条  人民法院、公安机关办案单位职责：
1.送拘时，向拘留所告知被拘留人所涉案件案由及矛盾纠纷的焦点、重点，并提供相关案件情况、办案人及被拘留人家属联系方式。为拘留所管教民警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先期工作提供第一手资料。
2.拘留执行中，办案单位应及时与被拘留人开展询问谈话，并及时向拘留所通报案件进展及矛盾纠纷化解情况。
3.执拘化解工作中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，人民法院、办案单位认为需要提前解除拘留的，应当及时通知拘留所，并办理解除拘留手续。
4.拘调化解工作中，对涉及行政拘留案件，被拘留人同意并与对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，由人民法院出具“诉前调书”“诉前调确”相关法律文书。
5聘任拘留所管教民警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。
第六条  拘留所职责：
1.收拘后应当及时掌握矛盾纠纷情况，按照矛盾化解工作规范要求，明确化解责任人，制定矛盾化解具体实施方案，并逐人建立执调拘矛盾纠纷化解档案。
2.管教民警应当做好对被拘留人的思想引导工作。
3.及时向办案单位反馈被拘留人思想状况、对矛盾纠纷的认识态度及化解意愿等情况。
4.发挥“警地融合”“警民融合”优势，适时引入社会资源和专业机构对被拘留人开展疏导教育工作，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人民陪审员、人民调解员参与矛盾化解。还可以邀请被拘留人所在地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或其推荐的人员参与化解。

第三章  具体措施

第七条  执调拘矛盾纠纷化解制度：
1.联包联调制度。人民法院、公安机关等办案单位要与拘留所分别指定不少于1名工作人员，共同建立矛盾纠纷联合化解组，负责被拘留人的矛盾纠纷化解工作。
2.信息共享制度。人民法院、公安机关等办案单位要与拘留所建立信息共享制度，随时互通被拘留人矛盾纠纷化解情况及相关信息。
3.联席会议制度。政法委、人民法院、公安机关等办案单位及拘留所每半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，通报被拘留人收拘、管理、教育及社会矛盾化解工作进展情况，就存在问题进行会商研究、经验交流和总结工作。
4.跟踪回访制度。对达成和解协议并被解除拘留的行为人，人民法院应跟踪回访，巩固矛盾化解成果，督促行为人按期履行义务。需拘留所派员参加的，拘留所应积极配合。   
第八条  执调拘矛盾纠纷化解程序：
1.纠纷定性分类。
（1） 一般矛盾纠纷。婚姻家庭、邻里、房屋宅基地、山林地等常见、多发、案情简单的矛盾纠纷，争取在入所初期即时化解。
（2） 重点矛盾纠纷。各类涉企、涉农、涉访等纠纷作为重点矛盾纠纷，争取在入所中期沟通化解。
（3） 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。有可能激化或引起“民转刑”案件、群体性事件和重大信访事件矛盾纠纷，争取化解。
2.明确化解责任人。人民法院、公安机关等办案单位及拘留所分别指定1名工作人员，建立矛盾纠纷联合化解组。
3.建立矛盾纠纷化解档案。化解工作档案的主要内容包括:
　　(1)当事人和解申请;
(2)拘留所化解工作登记表;
(3)化解工作记录;
(4)和解协议书、承诺书等;
(5)跟踪回访记录;
(6)其他相关材料。
4.与被拘留人谈话初核。入所24小时内管教民警与被拘留人谈话核实矛盾纠纷情况。
5.教育疏导。拘留所管教民警应当结合初核情况，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疏导，把握矛盾化解的黄金时间和最佳契机。
6.协调纠纷双方沟通互动。在初步工作具备调解基础情况下，适时协调纠纷当事双方面对面沟通协商。
7.达成协议签署相关调解文书。
8.跟踪回访。
第九条  执调拘矛盾纠纷化解方法：
    1.多方联动法。充分利用信访、司法、民政等部门，以及办案单位、被拘留人亲属、单位、所属镇街等各方社会资源化解矛盾纠纷。　　
2.说理教化法。注重对被拘留人的法律法规教育，注重人性化管理，在教育中倾注真情,感化引导被拘留人主动解决矛盾纠纷。
　　3.帮扶感化法。帮扶人员在帮扶过程中，通过从思想上“解扣子”、在化解矛盾上“搭梯子”，帮助被拘留人联系职能部门或权利人协调解决实际困难，从而消除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。 
4. 思想点化法。了解掌握被拘留人员的思想症结，找准化解矛盾的突破口，主动赢得信任，消除对抗情绪，抓住心理弱点，消除心结，有针对性开展化解矛盾工作。
5.利益引导法。帮助被拘留人算好“政治账”“亲情账”“经济账”，启发其认清利害关系，主动解决矛盾纠纷。

第4章  措施保障

第十条 由人民法院在拘留所设置执调拘联合调解点或工作室，为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建立支撑保障。
第十一条  拘留所在收拘时发现有不予收拘或建议停止执行拘留情形的，向人民法院出具相关手续，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予以处理，并将回执及时送达拘留所。
第十二条 在拘留期限届满前,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提前解除司法拘留的，应当及时通知拘留所，并办理相关解除拘留手续。基于本案案情或其他案件,人民法院需要对被拘留人再次实施拘留的,在拘留期限届满前,人民法院应派员到拘留所送达相关凭证,拘留所凭新的拘留决定书办理收拘手续，无需重新进行健康检查。
第十三条 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宣传工作。在联动工作中，应积极宣传化解工作的作用意义，鼓励拘留当事人与亲属朋友等选择通过调解化解纠纷。通过在拘留所和人民法院等场所设置宣传栏或宣传册，向当事人介绍拘留调解的相关程序等。
第十四条 建立执调拘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领导小组，成员由政法委、人民法院、公安机关相关部门组成。

第5章  奖惩机制

第十五条 政法委、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要定期评估矛盾化解工作成效，不断改进和提高矛盾化解工作能力和水平，培养和发现先进典型，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表彰奖励，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加大对外宣传，树立良好形象。
第十六条 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有以下行为之一的，由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、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造成后果的，依纪依法追究责任：
1.偏袒一方当事人的；
2.侮辱、恐吓当事人的；
3.收受、索取当事人财物或者牟利其他不正当利益的；
4.泄露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当事人个人隐私的；
5.明知当事人进行虚假和解、调解、不及时向组织报告的；
6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、职业道德的行为。

第六章   附  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











执调拘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领导小组
成员名单

组  长：赵海君  乌翠区法院院长
曾林海  乌翠区司法局局长  
孙鑫刚  乌翠区政法委副书记
郭世斌  市拘留所所长
副组长：孙海波  乌翠区法院副院长
        管颖军  乌翠区法院执行局长
        王阁宇  市拘留所副所长
成  员：杨博丞  市拘留所内勤民警
        任  珊  乌翠区法院立案庭庭长
贾亦真  乌翠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主任由领导小组副组长兼任，拘留所、辖区人民法院执行部门和立案部门要明确1名主管领导及联络员，负责联络、协调、督导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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